
自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起至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為止

年 月 日
支出憑證

摘       要 備考
字   號 起訖號

(機構全銜)募得財物支出明細表



備註：

    

機關團體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(蓋章)

【加蓋法人印信】

1.勸募必要支出應依照公益勸募條例第17條規定辦理。

2.募得款用途應依照原報計畫使用，不得移做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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